

关于确认陈燕等6名同志具备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公布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的通知》(苏人社发〔2015〕405号)精神,经江苏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确认南京市社会科学院陈燕、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胡贵安已具备研究员资格,确认南京市社会科学院朱考金、任克强、南京市江宁区委组织部仇屹珏、南京市统计局杨忠民已具备副研究员资格。
　　上述人员资格取得时间自2015年11月19日起算。
　　
　　南京市职称(职业资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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